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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音乐学院调整 2020 年全日制本科招生专业校考有关事项 

考生常见问题解答 

 

一、浙江音乐学院初试有哪些专业（招考方向）调整为提交作品

视频考试？ 

答：音乐表演（合唱指挥、乐队指挥除外）、音乐学（师范）、舞

蹈表演、舞蹈学、舞蹈编导、表演（音乐剧）六个本科专业的各招考

方向初试采取提交作品视频考试的形式。复试统一安排在全国高考结

束后到校现场考试，考试内容和要求不变，仍以我院 2020 年 1 月 2 

日发布的《浙江音乐学院 2020 年全日制本科招生简章》为准，请考

生密切关注我院官网或官微，具体考试时间另行通知。 

 

二、推迟初、复试的专业校考的专业（招考方向）有哪些？ 

答：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（含音乐设计与制作）、音乐学（音乐

理论）、艺术与科技、音乐表演（合唱指挥、乐队指挥）四个本科专

业各招考方向初试、复试统一安排在全国高考结束后到校现场考试， 

考试内容和要求不变，仍以我院 2020 年 1 月 2 日发布的《浙江音

乐学院 2020 年全日制本科招生简章》为准，请考生密切关注我院官

网或官微，具体考试时间另行通知。 

 

三、录制和上传视频时间是什么时候？ 

答：考生须在 2020 年 4 月 10 日 12：00-4 月 24 日 15：00 完成

考试视频的录制和上传。考生最好先进行多次模拟考试后再参加正式

考试。若开始正式考试的视频录制，点击【去考试】并进入正式考试

的环节后，系统开始自动计时。每个专业（招考方向）不论几个考试



2 
 

科目，正式考试视频录制并提交完成时间为 2小时，无论中途是否退

出，计时不会停止，页面上将会出现倒计时，倒计时为“0”时还未

提交考试视频则视为自动放弃考试资格。 

建议考生在【模拟考】内充分测试后点击【去考试】参加正式考

试。模拟考试不限次数。 

考生须严格按照我院的各项要求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视频作品

录制与提交，逾期不提交作品视为自动放弃报考我院考试资格。 

 

四、视频拍摄有什么要求？ 

答：1.考生提交的视频作品内容须严格按照我院相关要求录制。

视频录制的具体步骤详见《浙江音乐学院 2020年全日制本科招生专

业校考（初试） 视频制作操作说明》；各专业录制画面要求可参见我

院提供的声乐演唱、钢琴演奏、器乐演奏、舞蹈表演四类考试科目的

拍摄范例。 

2.所有参加演唱、演奏考试的考生必须全部背谱演唱、演奏。 

3.考生不得缺考任何科目的考试。 

4.考生在演唱（奏）或表演正式开始前，除报幕个人表演的曲目

名称外，不得透露任何与个人身份相关的信息。 

5.视频作品须从考生本人已网上报名确定的初试曲目中选取录

制，如录制作品与报名曲目不符，则视为无效作品。 

6.演唱和演奏的作品在录制全程不得使用外接麦克风或其他声

音处理设备。 

7.只能使用手机通过 APP录制并上传视频。录制时，不支持变焦、

暂停、编辑等功能；只允许使用手机内置的摄像头和麦克风；录制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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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生要将全身录入，必须连续不间断拍摄，期间不得转切画面，视频

画面要求保持稳定、声像清晰，声音、图像同步录制，不得采用任何

视频编辑手段美化处理画面，不得采用任何音频编辑手段美化编辑音

频。 

8.凡违反上述规定者，将被视为违规并取消报考资格，初试成绩

无效。 

 

五、在视频录制过程中如何保证公正公平？ 

答：我院专业校考初试视频作品的录制及提交工作由“小艺帮”

APP提供技术支持。作为专门为艺术类专业考试开发的技术平台，该

平台有以下功能：（1）在线人脸识别身份认证，防止替考；（2）在线

录制视频后即时上传，无法下载，防止用于后期制作；（3）统一要求

使用智能手机录制视频。这样既能使每一个考生都有条件完成作品录

制又能够最大限度保证视频质量的同一性，保证公正公平。 

 

六、如发现有替考、弄虚作假等舞弊行为，将如何处理？ 

答：我院初试视频考试属于国家级招生考试，考生在视频录制过

程中如出现假弹、假唱、替考等作弊行为的，我院将按照《国家教育

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第 33号令）、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

为处理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。对有弄虚作假等作弊行

为的考生，将取消其报名和录取资格，同时通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取

消该生当年高考报名和录取资格，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。

学院对录取新生还将进行严格的材料复核和专业复测。对于复测不合

格、入学前后两次测试成绩差异显著的考生，要组织专门调查。经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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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属提供虚假作品材料、替考、违规录取、冒名顶替入学等违规行为

的，取消该生录取资格，并通报考生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倒查追

责。触犯国家刑法的，将按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上报司法机关

处理。 

 

七、录制效果有差别会不会影响评委对考生的成绩评判？ 

答：只要考生提交的作品视频符合我校规定的拍摄要求和规范， 

声音和画面清晰、稳定、连贯，就不会影响评委对考生成绩的评判。 

 

八、浙江音乐学院文化课录取分数线是多少？录取方式是怎样的？ 

答：我院历年的高考文化课成绩最低录取分数线已在我院官方网

站 http://www.zjcm.edu.cn 中公布，考生可自行前往查看。  

2020年本科招生录取原则，请查看我院已公布的 2020年全日制

本科招生简章。 

 

九、请问参加浙江音乐学院 2020 年全日制本科招生专业校考初试视

频考试是否需要打印准考证？ 

答：不需要打印准考证。具体操作步骤请参照《浙江音乐学院2020

年全日制本科招生专业校考（初试） 视频制作操作说明》。 

 

十、哪里可以查询到自己网报的初试曲目？ 

答：考生可至我院网上报名地址：http://zs.zjcm.edu.cn，输入用

户名和登陆密码登陆即可查询自己的报名信息。 

 

http://zs.zjcm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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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请问浙江音乐学院之前报名系统提交的考试曲目是否还能更

改？ 

答：根据我院 2020年全日制本科招生简章规定，凡有下列情况之

一者，考生填报的所有信息不得再进行更改： 

（1）网上报名缴费时间截止； 

（2）网上缴费成功。 

     目前本科招生专业校考报名已结束，考生所报信息不得再更改。 

 

十二、请问已参加省统考了，还要参加浙江音乐学院校考吗？ 

答：根据我院 2020 年全日制本科招生简章规定：我院在省级专

业统考合格考生范围内组织专业校考，考生所报专业（招考方向）属

省级专业统考涉及的，考生须获得省级专业统考相应专业合格证或合

格证明。省级专业统考未涉及或不要求的专业（招考方向），考生可

直接参加专业校考。所有考生均须按省招生主管部门要求参加考生所

在省艺术类高考报名。 

各地考生必须统一参加我院组织的专业校考。取得我院专业校考

合格证的考生，按照简章规定的各专业录取原则进行录取。考生必须

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考试，方可填报我院志愿。 

如您未报名参加我校组织的专业校考，高考志愿是不可以填报我

院的。 


